附件1

学分认定与转换办法
1.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⑴ 校内课程的学分互认，其课程名称、学分、成绩不变，课程性质按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性质认定。
⑵ 校（境或国）外修读课程的学分，凡认定为专业(技能)大类课程必修课或公共基础大类课程必修课，其课程名称、学分及课程性质原则上按我校教学计划课程录入；凡认定为选修课程，其课程名称和学分按我校课程库内已有的类似课程名称及学分录入；若我校确无类似课程，可按实际修读课程名称及学分录入，校（境或国）外课程的名称可按照课程原文名称录入。
⑶ 若校（境或国）外修读课程的学分与学时的换算标准与我校不同，则需按我校学分与学时的对应关系重新换算学分。如校（境或国）外修读课程成绩为百分制则按原成绩录入；如为等级制则按以下标准换算：A=90分（A+、A-均视为90分，以下同），B=85分，C=75分，D=65分。
2.校（境或国）外实习或实践学分的认定办法
学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各类校（境或国）外实习或实践活动，属本专业安排的实习或实践，则认定为本专业实习或实践学分；如属跨院部（专业）参加实习或实践，学生须事先向所在院部申请并获批准，可作为本专业实习或实践学分。
3.英语成绩的认定办法
非英语专业普通类学生和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雅思考试、托福考试、全国小语种四级考试，取得相应等级证书或成绩，按表1认定学分和绩点。
表1 英语成绩认定学分和绩点一览表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或成

绩（分数）
	置换学分
	学分绩点
	备注

	1
	B级
	≥60
	3
	3
	非英语类

	2
	A级
	≥60
	3
	3.5
	非英语类

	3
	四级
	≥425
	3
	4
	非英语类

	4
	六级
	≥425
	3
	4.5
	非英语类

	5
	雅思
	≥5.0
	3
	4.5
	非英语类

	6
	雅思
	≥6.0
	3
	5
	非英语类

	7
	托福
	≥65
	3
	4.5
	非英语类

	8
	托福
	≥70
	3
	5.0
	非英语类

	9
	小语种四级
	≥60
	3
	4.0
	非英语类

	10
	英语四级
	≥318
	3
	4.0
	艺术类

	11
	小语种四级
	≥45
	3
	4.0
	艺术类

	12
	雅思
	≥3.8
	3
	4.0
	艺术类

	13
	托福
	≥56
	3
	4.0
	艺术类


4.计算机应用基础成绩认定办法
非计算机专业普通类学生和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取得相应等级证书或成绩，按表2认定学分和绩点。

表2 计算机应用能力成绩认定学分和绩点一览表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或成

绩（分数）
	置换学分
	学分绩点
	备注

	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合格以上
	3
	3
	非计算机类

	2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合格以上
	3
	3.5
	非计算机类

	3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
	合格以上
	3
	4
	非计算机类

	4
	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理论≥60
技能≥60
	3
	3
	非计算机类

	5
	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理论≥60
技能≥60
	3
	3.5
	非计算机类


5.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⑴ 各类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课程均由学生所在院部认定。各院部须提前将本专业可认定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类别及对应的认定课程名称及学分数报教务处审核备案，不在备案范围的证书不予互认。
⑵除体现人才培养方案中要求学生毕业必须具备的修读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不予认定与置换外，每个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可认定的课程学分数为3学分，中级证书绩点3.0，高级证书绩点4.0。
⑶ 与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课程可申请认定为专业课学分，与专业无关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课程可申请认定为创新创业课程学分。每个学生最多能认定与置换专业课程学分和创新创业能力课程学分最多各不超过6学分。
⑷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按对应的认定课程名称及学分录入教务系统，成绩可按证书级别以五级制（百分制）或二级制录入。
6.通过校内专接本考试的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学生参加专接本考试，考试成绩达到60分及以上的课程，可以认定为该课程的学分，按原成绩录入成绩管理系统。

7.各类比赛获奖的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1）学生参加教育部、江苏省组织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及世界技能大赛，由学校审批同意进行停课集训的，可以根据比赛级别、获奖结果、集训考核情况进行学分认定，获得学分数量、可置换课程、成绩由学生所在院部认定，经教务处审核同意后，给予其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并录入教务系统；集训参赛未获奖（含备赛学生），根据学生的贡献度与备赛表现参照给定成绩。
学校未批准停课集训的，比赛获奖后，按“技能竞赛类学分置换表”（表3）规定进行学分置换。

参加技能大赛学生可以选择参加正常课程考试，以置换后的成绩和学生正常考试成绩中的最高分认定最终课程成绩。
各院部须提前将本专业可认定的各类比赛获奖及对应的认定课程名称及学分数报教务处备案，不在备案范围的证书不予认定。  
表3 技能竞赛类课程学分置换表

	成果形式
	可认定学分 
	成绩或绩点
	可转换课程 

	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其他经学校认可的全国性行业或协会组织的本科高职部不分组技能竞赛
	8学分（一等奖）、
6学分（二等奖）、
5学分（三等奖）
	98-100分
	专业课 

	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5学分（一等奖）、
4学分（二等奖）、3学分（三等奖） 
	一等奖95-97分，
二等奖90-94分，
三等奖85-89分
	专业课

	其他经学校认可的全国性行业或协会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其他经学校认可的全省性行业或协会组织的本科高职部不分组技能竞赛
	5学分（一等奖）、
4学分（二等奖）、
3学分（三等奖） 
	一等奖95-97分，
二等奖90-94分，
三等奖85-89分
	专业课

	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国家级非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类的比赛，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6学分（集体获奖） 

3学分（个人获奖） 
	一等奖95-97分，二等奖90-94分，三等奖85-89分
	相应的公共基础类课程


（2）学生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院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等国家部委、共青团中央举办的省级以上创新创业赛事获奖的，可以根据比赛级别、赛项内容和获奖情况认定并置换相关创新创业能力课程。等级认定为：省赛、国赛分一、二、三等奖设奖的，按对应等级认定；省赛、国赛分金、银、铜奖的，分别认定为一、二、三等奖；省赛、国赛分特、一、二等奖设奖的，分别认定为一、二、三等奖，具体见表4。
表4 创新创业竞赛类课程学分置换表

	成果形式
	可认定学分 
	成绩或绩点
	可转换课程 

	参加国家级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8学分（一等奖）、
6学分（二等奖）、
5学分（三等奖）
	98-100分
	创新创业能力课程 

	参加省级创新创业竞赛获奖，其他经学校认可的全国性行业或协会组织的本科高职不分组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5学分（一等奖）、
4学分（二等奖）、
3学分（三等奖） 
	一等奖95-97分，二等奖90-94分，三等奖85-89分
	创新创业能力课程


（3）学生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体育竞赛，获得省级以上体育单项比赛或团体赛二等奖以上的，可置换2学分获奖项目的体育课程。该赛项的第1名视为一等奖，第2、第3名视为二等奖，具体见表5。

表5 体育竞赛类课程学分置换表

	成果形式
	可认定学分 
	成绩或绩点
	可转换课程 

	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国家级体育竞赛
	4学分
	98-100分
	对应体育项目

	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省级体育竞赛
	2学分
	一等奖95-97分，
二等奖90-94分，
 三等奖85-89分
	对应体育项目


8.专利、软件著作权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学生本人为第一发明人的专利或软件著作权可以申请认定与置换创新创业能力课程学分。发明专利可认定的学分为6学分，学分绩点4.5；实用新型和软件著作权可以认定学分为1学分，学分绩点4.0；学生最多可认定转换6学分。

9.社招生岗位工作对应的实践技能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社招生工作岗位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的独立实践课程，符合下列条件时，可提出申请，由所在二级学院认定，经教务处组织审核同意后，给予其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学生最多可认定转换8学分。适岗强化训练、顶岗实习原则上不予认定转换。
（1）学生独立从事某一工种岗位达三年及以上，企业年度考核且胜任岗位工作，企业人事部门出具证明，可申请认定免修相应课程资格，参加技能考核，取得该课程学分。
（2）学生独立从事某一工种岗位工作达三年及以上，企业技能比武或技术革新获奖，提供相关表彰文件和获奖证书，可申请认定课程学分置换，根据获奖情况，认定学分绩点为3.0-4.0。
10.政府有相关规定可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

退伍军人按政府相关规定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可以免修体育、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等课程，根据程序认定获得相应课程学分，学分绩点4.0。其他政府有相关规定可免修课程的学分认定有学校研究决定。

